
‧繳費10/20年，終身享有壽險及中重度失智保障 (保障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99歲保單年度末)

‧中重度失智保險金整筆給付，可安心準備先進醫療及專業照顧、提升居家環境

      及生活品質【以臨床失智症量表(CDR)大於或等於2分為評估依據】

‧有緊急資金需求，保單價值準備金可彈性運用，解決燃眉之急

‧提供身故/完全失能/祝壽保險金，保障規劃更周全，讓全家人安心、幸福一輩子

‧集體投保人數達5人(含)以上，提供集體投保彙繳保件費率折扣約2% 
(詳細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年繳費率表 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險費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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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及金管保一字

第09602083930號函，本商品之保險商品成本

分析依右列公式揭露。

揭露事項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1)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 t 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註2)

GPt：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還本保險金(註3)

註1：依上述定義，i =1.59%

註2：依商品設計本險為不分紅保單，故Divt=0

註3：依商品設計本險無生存還本保險金，故Endt=0

性別及年齡

男性15歲

男性35歲

男性60歲*

女性15歲

女性35歲

女性60歲*

78% / 73%

78% / 72%

75% / 67%

77% / 72%

78% / 72%

78% / 72%

79% / 76%

79% / 75%

74% / 70%

78% / 75%

79% / 75%

77% / 74%

80% / 78%

79% / 76%

72% / 72%

80% / 77%

80% / 77%

76% / 76%

62% / 56%

63% / 55%

59% / 52%

61% / 55%

62% / 56%

61% / 56%

第5保單年度末 第10保單年度末 第15保單年度末 第20保單年度末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下列三個年齡第m保單年度末之商品成本分析表：(m=5/10/15/20)

繳費年期：10/20年期 *10年期為60歲；20年期為50歲

繳費資訊

■ 繳費管道：金融機構自動轉帳/南山人壽聯名卡/信用卡/自行繳費
■ 繳費折扣：金融機構自動轉帳/南山人壽聯名卡：1%折扣
■ 集體投保彙繳：採集體投保者，另可享有集體投保彙繳費率
    ＜詳情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投保規範

*者係指該險種含集體彙繳保件，上述未提及之投保規定，另請參閱本公司相關投保規範辦理，
本公司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投保年齡繳費年期 投保金額

15足歲∼60歲

15足歲∼50歲

10年期

20年期

最低：30萬
最高：須同時符合下述①②條件：
        ①累計10DMAL＋20DMAL≦2,000萬
        ②累計*10/20NLTC＋(*10TLTC×4)＋
           [(*10/20/30RLTC＋*10/20BLTC＋10CLTC
           ＋*10/20/30TLTCR)×100]＋10/20SLTC＋
           (*10/20DMAL×0.5)≦1,000萬

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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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憶起幸福終身保險  DMAL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參照保險法第�1�0�7條之�1第�1項規定，契約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
金」，並依契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約定辦理。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規定不得作為被
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所定實質課
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5�.�4�0�%，最低�1�6�.�6�2�%；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
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詳情請洽：

商品行銷推廣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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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憶起幸福終身保險(DMAL)

給付項目：中重度失智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商品免責期間為九十日＞

中華民國�1�0�9年� �4� 月�2�5日�(�1�0�9�)南壽研字第�1�0�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1年�1�2月� �2� 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重度失智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保障項目 保障內容保障期間

【保險金額100萬為例】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保障內容

【第1保單年度】
「年繳應繳保險費」X 1.06

【第2保單年度(含)以後】

100萬

100萬

100萬

100萬

單位：新台幣元

南山人壽憶起幸福終身保險

提供您壽險及中重度失智保障需求，讓家人安心有依靠！

單位：新台幣元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83.5萬

平均每戶

81.5萬
109萬

108萬
81.5萬

111萬
83.5萬

111年

110年

109年

消費支出

消費支出

消費支出

可支配所得

可支配所得

可支配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衛服部/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2.0 

您的壽險保障

是否足夠維持家庭消費支出？

面對高齡化、失智人口快速增加，您準備好了嗎？

據統計資料估算，65歲以上老人共360萬餘人

其中65歲以上失智症人口約28萬人，盛行率為7.78%

即65歲以上的老人約每12人有1位失智者
29萬人 46萬人 88萬人

108年 120年 150年

台灣失智人口

年度

失智症除了年齡這項危險因子外，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抽菸、喝酒等都會加速大腦功能退化，提高罹病機會！

例如：因腦中風或慢性腦血管病變，導致腦部血液循環不良，腦細胞死亡造成智力減退的血管型失智症就是造成失智的

第二大成因。所以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協助預防失智！

吸菸NO
香菸危害心血管，造成心臟病、高血壓，吸菸者

相較於未吸菸者增加1.27倍失智風險

酒不過量
研究顯示酒精的攝取與失智症的風險有關，建議

長者儘可能不過量飲酒

均衡飲食
地中海飲食被證實可降低7成失智症罹患風險，可

搭配全穀、堅果、魚、雞肉等白肉，並均衡攝取

6大類食物

三高退散
研究顯示，中年肥胖相較於正常體重者產生失智

症相關風險為1.64。建議改善肥胖、控制高血壓、

高血脂、高血糖等問題

預防憂鬱
憂鬱症可能引發失智！許多年長者不願就醫，

但未能積極治療可能演變成失智症

多運動
有氧運動最佳，最好運動至流汗、會喘，

一周三次以上，每次超過30分鐘

多動腦
可進行記憶訓練，例如每天睡前回想白天做了

哪些事；多做例如下棋、拼字等動腦的心智活動

社會參與
培養興趣、參與同好活動；或投入社會志工、

參加朋友聚會、同學會等增加人際關係的活動

資料來源：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失智友善資源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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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失智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終身以給付一次為限，給付後契約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認知功能障礙」，並於免責期間屆滿時仍生存且持續符合「認知功能障礙」者，依條款約定給付「中重度失智保

   險金」，給付後契約終止。

※認知功能障礙：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為持續失智狀態(係指按「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ICD-10-CM)，如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項目)，且依臨床失智

                       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 CDR)評估達中度(含)以上(即CDR大於或等於2分，非各分項總和)者。

※「認知功能障礙」疾病：係指阿茲海默氏病、血管性失智症、歸類於他處其他疾病所致之失智症、未特定之失智症、其他處未分類的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及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

                                   失憶症、幻覺的精神病症、妄想的精神病症、其他特定精神疾病、人格變化、非特定人格及行為障礙症、非特定精神疾病、其他人格與行為障礙症(腦震

                                   盪後症候群除外)。

※免責期間：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為「認知功能障礙」之日起算，且持續符合「認知功能障礙」達90日之期間。

※年繳應繳保險費：係指保險金額乘以最近一次繳交之保險費所適用本契約年繳保險費費率(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所計得之金額。

※最近一次繳交之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被保險人診斷確定符合「認知功能障礙」且於免責期間屆滿前最近一次繳交之保險費。

失智症十大警訊

1. 記憶力減退影響到生活

2. 計畫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3. 不能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

4. 失去時間或地點的概念

5. 抽象思考出現困難

培養良好生活習慣防失智

資料來源：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失智友善資源整合平台

失智症患者若能早期發現，提早治療，可延緩疾病惡化，減少家庭及社會的照顧負擔

想進一步了解失智症介紹、診斷、治療及提升失智症患者的照護品質等相關資訊

可參考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失智症診療手冊」
失智症診療手冊

?

6. 語言表達出現問題

7. 東西放在不對的地方且找不到

8. 判斷力變差或警覺性降低

9. 從職場或社交活動中退出

10. 情緒或行為有明顯改變


